
航空站、商港或工業專用港設置加儲油（氣）設施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91 / 03 / 0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編號：09100025970 

申 

請 

單 

位 

名 稱  

地 址  電 話  

負

責

人 

姓
名 

 身 分 證
統一編號 

 電 話  

住
址 

 

設 
施 
所 
在 
地 

□     航空站 

□      商港 

□     工業專用港 

地 

 

 

址 

    市（縣）   鄉（鎮、 

 市、區）   村（里）  鄰 

    路（街）  段   巷 

 （弄）   號 

設 
施 
名 
稱 
及 
數 
量 

□儲油（氣）槽  公秉  座；  公秉  座。 

□輸油（氣）管線    公里。 

□流量式加油（氣）機單槍  台；雙槍  台；  槍  台。 

□ 油罐車  輛；□油栓車  輛；□油駁  艘。 

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應 

附 

證 

件 

□航空站、商港或工業專用港管理機關核發之同意證明文件。 

□土地登記簿謄本。 

□地籍圖謄本。 

□負責人身分證影本。申請人為公司或公司籌備處者，並應檢附公司

登記證明文件或經符合公司設立登記預查名稱文件影本。 

□設置平面配置圖。 

□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備 

 

 
註 

 

申請人：      （簽章）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經濟部（90）經能字第09004628110號令、交通部（90）交航發字第00093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14條；並自發布日起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儲油加儲氣設施設置管理規則§6


